
福建省道202线屏南城关至古田交界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设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对项目建设期间及建成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、预测和评价，对项目的环境可行性提出明确的结论。现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国家环保总局环发[2006]28号）的规定，公示“福建省省道202线屏南城关至古田交界段公路工程”的工程概况，假如该项目建设影响到您的生活环境，或者您对该项目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欢迎您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向我们反映。
建设单位：宁德屏南县交通局
联系人：韩荣韶
通讯地址：屏南县交通局
联系方法：13959313538

环境影响评价单位：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

通讯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华林环保路8＃

联系电话： 0591-83571256

E－mail：104788053@qq.com 

联系人：汪文澜
审批单位：宁德市环保局
一、项目概况：

省道202线是屏南境内段起自屏南与政和交界，终于屏南与古田交界，是屏南县南北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。本项目屏南城关至古田交界段是省道202线屏南境内段的一部分。

    路线走向：屏南城关至古田交界段起自屏南城关南侧溪坪村，与穿县城段省道202线相接，起点桩号K195+100，基本沿老路布线，经梨坪、浙洋、甘棠、梅花地，至本项目终点屏南与古田交界，终点桩号K221+086.7，累计短链428.637米，路线全长25.558063公里。项目总投资12612万元。
    项目在建设期间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包括施工污水、噪声、粉尘、固废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。项目在运营期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包括初期雨水、交通噪声等。
二、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向前期筹办单位、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以及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提出书面意见。

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1年12月30~2012年1月13起十个工作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 

2011年12月30日


